附件B第1頁


訟費單樣本

香港特別行政區
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高院民事訴訟 20    年第      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告人
	甲乙丙
	

	
	對

	

	被告人
	某某
	


_____________________

原告人的訟費單
根據[
　　　　聆案官 / 　　　　法官]於[日期]所作的命令，被告人須支付原告人在本訴訟中的訟費，金額有待評定。
本人證明，這份訟費單所索取的款額並不超過[原告人/被告人]因這項[傳票/聆訊/訴訟，等等]而有責任支付本人的律師行的費用。”

 (簽名) 




原告人

本人證明：

*
法院沒有判給循簡易程序評估的訟費。
*
法院下令判給循簡易程序評估的訟費如下：

[例如
(1)
訟費保證金申請: 原告人可獲 _________元

(2)
為透露特定文件而發出的傳票：被告人可獲________元 
(3)
發出申請延期的傳票X次，每次800元]

* 
刪去不適用者



A部份: 律師的費用
收費者：

高級合夥人 
– 
(於 1990年認許， 每小時收費[        ]元)

助理律師     
– 
(於2007年認許，每小時收費[        ]元)

實習律師     
– 
每小時收費[        ] 元 

法律行政人員 
– 
每小時收費[             ]元 
	項目編號
	說明
	收費

	
	第一階段：訴訟前的階段 (15.06.09 – 25.10.09)

	

	1.
	[填上在上述期間遵照《訴訟前的議定書》所進行的工作的詳情]


第一階段小計：


	

	
	第二階段: 由發出令狀至提交第一份設定時間表的問卷的前一天 (26.10.09 – 27.12.09)

	

	2.
	傳訊令狀和送達認收書
2.1.
草擬令狀 (高級合夥人用了 20 分鐘)

2.2.
草擬送達認收書 (高級合夥人用了 5 分鐘)

2.3.
附隨的訂明表格和申索陳述書 (10 頁)

 
	C1:
F: 

S:
             

	3.
	申索陳述書
3.1.
草擬指示予大律師擬定 (高級合夥人用了 1 小時)

3.2.
硏究擬定的草擬本 (高級合夥人用了 30 分鐘)

3.3.
給大律師的附件(50 頁)


	C:  

F: 

S:  
	

	4.
	送達認收書 

審閱 (高級合夥人用了 10 分鐘)


	

	5.
	抗辯書 

研究 (高級合夥人用了 45 分鐘)


	

	6.
	經修改的抗辯書
研究 (高級合夥人用了 10 分鐘)


	

	7.
	答覆書 

研究大律師的草擬本 (高級合夥人用了35 分鐘)


	C:      

F:      

S:      

	8.
	會議：
(a) 與當事人舉行會議 (高級合夥人 用了 4 小時)

(b) 與大律師舉行會議 (高級合夥人用了1 ½ 小時)


	

	9.
	聯絡： 
9.1.
與當事人聯絡
9.1.1.
日常聯絡：來往通訊分別為6次和5次 （助理律師用了1小時10分鐘）
9.1.2.
非日常通訊：來往通訊各5次，事項包括就起訴尋求指示、商討申索陳述書和答覆書的草擬本等及聽取意見（高級合夥人用了4小時，助理律師用了1小時）
9.1.3.
發出兩封長的信件和一封長的電郵，事項包括就策略提供意見，就起訴尋求指示，以及商討申索陳述書和答覆書的草擬本（高級合夥人分別用了1小時、2小時及1小時）

9.2.
與大律師聯絡，以討論狀書，以及就[爭論點]尋求指示（高級合夥人用了2小時，助理律師用了30分鐘）
9.2.1.
日常聯絡：來往通訊分別為6次和5次（助理律師用了1小時10分鐘）
9.2.2.
非日常聯絡：來往通訊各5次，事項包括商討申索陳述書和答覆書的草擬本等及聽取意見（高級合夥人用了4小時，助理律師用了1小時）
9.2.3.
收到3封長的信件及打出1次通話時間很長的電話，事項包括就策略提供意見，以及商討申索陳述書和答覆書的草擬本（高級合夥人分別用了45分鐘、1小時和1小時）
9.3.
與被告人的律師聯絡

	

	
	第二階段小計：

	

	
	第三階段: 由提交第一份設定時間表的問卷至最後一次案件管理會議(28.12.09 – 01.09.10)


	

	10.
	問卷 

10.1.
覆核檔案 (高級合夥人用了20 分鐘)

10.2.
草擬問卷 (高級合夥人用了15 分鐘)


	C:      

F:      

S:      

	11.
	被告人提交法院的問卷 

研究 (高級合夥人用了15 分鐘)


	

	12.
	經議定的時間表 
12.1.
草擬同意傳票 (高級合夥人用了20 分鐘)
12.2.
草擬經議定的時間表（高級合夥人用了20 分鐘）

	C:      

F:      

S:      

	13.
	批准經議定的時間表的命令 

草擬 （高級合夥人用了10 分鐘)

	C:      

F:      

S:      

	14.
	文件清單 

草擬（助理律師用了 1 小時）

	C:      

F:      

S:      

	15.
	被告人的文件清單 

15.1.
研究（助理律師用了1小時）
15.2.
付予被告人的律師的影印費

	C:  

	16.
	AAA 的陳述書 

草擬（助理律師用了3小時)

	

	17.
	傳票及要求提供關於抗辯書的更詳盡清楚的詳情的請求書 

草擬（高級合夥人用了 3 小時)
	C:      

F:      

S:      


	18.
	被告人為申請剔除命令而發出的傳票 

審閱 (高級合夥人用了25 分鐘)


	

	19.
	被告人的證人BBB 的誓章 

審閱(高級合夥人用了40 分鐘)


	

	20.
	原告人的證人 CCC 的誓章 

草擬 (高級合夥人用了2 小時) 


	C:      

F:      

S:      

	21.
	為要求對方提供更詳盡清楚的詳情而發出的傳票和為申請剔除命令而發出的傳票
21.1.
在　　　　聆案官席前出席簡短提訊（助理律師用了30分鐘）
21.2.
草擬命令（助理律師用了 10 分鐘）

	C:      

F:      

S:     

	22.
	被告人的證人DDD的誓章
研究 (高級合夥人用了1 小時 20 分鐘)


	

	23.
	為 [請說明有關事項] 而發出的同意令傳票
23.1.
研究 (高級合夥人用了10 分鐘)

23.2.
草擬命令 (高級合夥人用了10 分鐘)


	C:      

F:      

S:      

	24.
	準備聆訊文件冊
24.1.
草擬索引（助理律師用了 50 分鐘）
24.2.
整理文件（實習律師用了 2 小時）

	C:      

F:      

S:      

	25.
	委聘大律師就為要求對方提供更詳盡清楚的詳情而發出的傳票和為申請剔除命令而發出的傳票出席聆訊
草擬委聘書（助理律師用了 15 分鐘)

	C:      

F:      

S:      

	26.
	為聆訊所作的準備（高級合夥人用了 6 小時）
26.1.
研究案例典據和被告人的陳詞綱要
26.2.
研究案例典據和大律師的陳詞綱要
26.3.
覆核聆訊文件冊

	

	27.


	於　　　　聆案官席前進行的聆訊
27.1.
出席（高級合夥人用了 3 小時）
27.2. 草擬命令（高級合夥人用了 15 分鐘）

	C:      

F:      

S:      

	28.
	EEE的證人陳述書 

研究（高級合夥人用了1 小時30 分鐘）

	

	29.
	被告人為透露文件而發出的傳票
29.1.
研究（高級合夥人用了 10 分鐘）
29.2.
在　　　　聆案官席前出席簡短提訊（助理律師用了30分鐘）
29.3.
研究由　　　　聆案官發出的經蓋印的命令 （助理律師用了10分鐘）

	

	30.
	經修改的抗辯書 

研究（高級合夥人用了 20 分鐘）

	

	31.
	經修改的答覆書
草擬（高級合夥人用了40 分鐘）

	C:      

F:      

S:      

	32.
	補充文件清單
草擬（助理律師用了 50 分鐘）
	C:      

F:      

S:      

	33.
	PQR為遵守透露特定文件的命令而作的誓章
草擬（高級合夥人用了1 ½ 小時）

	C:      

F:      

S:      

	34.
	FFF、 GGG和 HHH的證人陳述書 
草擬（高級合夥人用了13 小時）

	C:      

F:      

S:      

	35.
	XXX 律師行提交法院的轉換律師通知書
審閱（高級合夥人用了5 分鐘）

	

	36.
	土地查冊和公司查冊紀錄
審閱（助理律師用了 30 分鐘）

	

	37.
	給予專家的指示 

草擬（高級合夥人用了40 分鐘）

	C:      

F:      

S:      

	38.
	被告人的證人 BBB 和CCC 的證人陳述書
研究（高級合夥人用了3 小時）

	

	39.
	AAA 的補充證人陳述書
草擬（助理律師用了 40 分鐘）

	C:      

F:      

S:      

	40.
	專家報告 

研究（高級合夥人用了2 小時）

	

	41.
	原告人的擬提出傳聞證據通知書
草擬（助理律師 用了 30 分鐘）

	C:      

F:      

S:      

	42.
	被告人的擬提出傳聞證據通知書
草擬（高級合夥人用了15 分鐘）

	

	43.
	被告人的專家報告 

研究（高級合夥人用了1 小時）

	

	44.
	案件管理會議的排期問卷 

草擬（高級合夥人用了15 分鐘）

	C:      

F:      

S:      

	45.
	案件管理會議
45.1.
在　　　　聆案官席前出席會議（高級合夥人用了30 分鐘）
45.2.
草擬　　　　聆案官的命令（高級合夥人用了20分鐘）


	

	46.
	第二份補充文件清單 

草擬（助理律師用了 1 小時）

	C:      

F:      

S:      

	47.
	在第三階段内與：
47.1.
當事人 

47.2.
大律師 

舉行會議

	

	48.
	在第三階段内與：
48.1.
當事人 

48.2.
大律師 

48.3.
專家
48.4.
被告人的律師
48.5.
法院 

聯絡
	

	
	
第三階段小計：


	

	
	第四階段：最後一次案件管理會議後翌日至最後一次審訊前的覆核的進行日期（02.09.10 – 28.12.10）

	

	49.
	為審訊前的覆核所作的準備 

49.1.
草擬問卷（高級合夥人用了15 分鐘）
49.2.

草擬審訊文件冊的索引（高級合夥人用
了30 分鐘）
49.3.
草擬委聘大律師出席審訊前的覆核的委聘書（助理律師用了 10 分鐘）

	C:      

F:      

S:      

	50.
	審訊前的覆核
50.1.
在　　　　法官席前應訊（高級合夥人用了20 分鐘）
50.2.
草擬　　　　法官的命令（高級合夥人用了10 分鐘）

	

	51.
	審閱編定審訊日期通知書（高級合夥人用了5 分鐘）

	

	52.
	在第四階段内與：
52.1.
當事人
52.2.
大律師
舉行會議

	

	53.
	在第四階段内與：
53.1.
當事人 

53.2.
大律師 

53.3.
被告人的律師 

53.4.
法院 

聯絡

	

	
	
第四階段小計：


	

	
	第五階段: 最後一次審訊前的覆核後翌日至審訊當日（29.12.10 – 01.02.11）

	

	54.
	草擬委聘書：
54.1.

給予資深大律師的委聘書（助理律師用
了 10 分鐘）
54.2.

給予非資深大律師的委聘書（助理律師
用了 10 分鐘）

	C:      

F:      

S:      

	55.
	準備審訊文件冊 
55.1.
修訂索引（高級合夥人用了 10 分鐘）
55.2.
整理文件（實習律師用了 5 小時)


	C:      

F:      

S:      

	56.
	為審訊作準備：
56.1.

研究大律師的開審陳詞（高級合夥人用
了2 小時）
56.2.

研究辯方大律師的開審陳詞（高級合夥人
用了2 小時）
56.3.
研究案例典據（高級合夥人用了1 小
時）
56.4.

研究大律師的結案陳詞（高級合夥人用
了3 小時）
56.5.

研究辯方大律師的結案陳詞（高級合夥
人用了3 小時）
56.6.

覆核7個審訊文件冊（高級合夥人用了
5 小時）

	

	57.
	在　　　　法官席前出席審訊：
第 一天 – 高級合夥人用了5 小時
第 二 天 – 高級合夥人用了– 4 ½ 小時
第 三 天 – 高級合夥人用了– 5 小時

	

	58.
	研究判詞（高級合夥人用了1 小時）
 
	

	59.
	審閱經蓋印的命令（高級合夥人用了20 分鐘）

	

	60.
	在第五階段内：
60.1.

與當事人和大律師舉行會議（高級合夥
人用了2小時）

	

	61.
	在第五階段内與：
61.1.
當事人 

61.2.
大律師 

61.3.
專家 

61.4.
被告人的律師 

61.5.
法院
聯絡
	

	
	
第五階段小計：

	

	
	一般事項


	

	62
	就[請說明有關的爭論點]所作的法律資料搜集（高級合夥人用了5 小時）

	

	63.
	對法律程序的整體關顧和負責進行（高級合夥人用了2 小時）

	

	
	共計:

	


B部份: 代墊付費用
B.1 及B.2大律師的費用
	項目編號
	說明
	資深大律師
	非資深大律師

	1.


	擬定申索陳述書並與律師舉行電話會議     

第[        ]階段

	
	

	2.
	草擬答覆書     

第[        ]階段

	
	

	3.
	在　　　　聆案官席前就為要求對方提供更詳盡清楚的詳情而發出的傳票和為申請剔除命令而發出的傳票出席聆訊
第[        ]階段


	
	

	4.
	與當事人和律師舉行會議
第[        ]階段

	
	

	5.
	在　　　　法官席前出席審訊前的覆核     

第[        ]階段


	
	

	6.
	與當事人和律師舉行會議
第[        ]階段


	
	

	7.
	在　　　　法官席前應訊的委聘費
第[        ]階段


	
	

	8.
	兩筆繼續聘用費     

第[        ]階段


	
	

	
	共計:

	
	


B.3
其他代墊付費用
	項目編號
	描述
	港幣   元

	1.
	法院費用     第[        ]階段
	

	2.
	土地查冊費用     第[        ]階段
	

	3.
	專家費用     第[        ]階段

	

	
	共計：


	


C部份: 訟費評定的訟費
	項目編號
	說明
	費用
	代墊付

費用

	1.
	指示訟費草擬人員草擬訟費單並整理文件（高級合夥人用了1小時）

	
	

	2.
	展開訟費評定程序（訟費草擬人員用了8 小時）
2.1. 
覆核 10 個檔案
2.2. 
草擬訟費單
2.3. 
草擬訟費評定通知書

	
	

	3.
	批核訟費單
（高級合夥人用了1 小時）

	
	

	4.
	研究反對項目清單（高級合夥人用了30 分鐘）

	
	

	5.
	與被告人的律師聯絡，以嘗試就訟費達成協議

	
	

	6.
	就和解聽取當事人的指示

	
	

	7.
	草擬排期進行訟費評定的申請書（訟費草擬人員用了15 分鐘）

	
	

	8.
	審閱訟費評定官的指示（訟費草擬人員用了15 分鐘）

	
	

	9.
	寫信給法院預約日期以編定訟費評定的日期 （高級合夥人用了5 分鐘）

	
	

	10.
	覆核檔案並為訟費評定程序準備文件冊 


	
	

	11.
	就訟費評定程序出庭/研究根據文件所評定的訟費款額

	
	

	12.
	在訟費評定後核對計算是否正確（訟費草擬人員用 了30 分鐘）

	
	

	13.
	草擬訟費評定證明書（訟費草擬人員用了10分鐘）

	
	

	14.
	影印本
	
	

	
	-
作送達之用（21 頁）
	
	

	
	-
作保存之用（21 頁）

	
	

	15.
	辦理的事宜
	
	

	
	-
存檔
	
	

	
	-
送達
	
	

	
	-
編定日期
	
	

	
	-
遞交訟費評定程序文件冊
	
	

	
	共計:


	
	


撮要
案件類別： 土地法 

案件性質：詮釋大廈公契

聆訊類別：非正審聆訊/審訊
主要聆訊的日數：3 天
收取方：原告人 / 被告人
	部份
	說明
	索取的訟費/
費用
	獲批准的訟費/費用

	A
	律師的利潤收費（處理案件的主要律師畢業後有超過10年的工作經驗）
第一階段：X元
第二階段：Y元
等等
這件案件/事宜的費用總額：

	
	

	B

B1


	代墊付費用
大律師的費用（[資深大律師/超過7年]）： 

委聘費          元
繼續聘用費         元
舉行會議費          元
第一階段：         X元

第二階段：         Y元                     
等等

這件案件/事宜的費用總額


	
	

	B2


	其他代墊付費用
法院費用             元
土地查冊費用       元
專家費用             元
第一階段：X元

第二階段：Y元

等等

這件案件/事宜的費用總額


	
	

	C
	訟費評定程序的訟費

	
	

	
	共計:


	
	


（須於訟費評定後連同訟費評定證明書的草擬本呈交摘要時填寫）
是否曾根據第62A號命令作出附帶條款和解

提議或附帶條款付款*？
□是
□否

由誰人作出？
□原告人
□被告人

是否曾低於判定款額？
□是
□否

下列條款是否適用於這項訟費評定？



˙是否不容許就訟費獲取利息？
□是
□否

˙訟費的利息是否高過判定利率？
□是
□否

˙訟費是否按彌償基準計算？
□是
□否

*請刪去不適用者































附件 B


























1 	C代表影印費


F代表處理存檔


S代表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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